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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課程大綱 
114 學年 2學期 

課程名稱(中文) 國際私法（二）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6302004)國際公法（二）(曾經修習) (6202041)國際公法(曾經修習) (6102040)國際

公法(曾經修習) (只要符合任一先修條件)  

課程概述 
本課程擬對於國際私法各論（亦即《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的個別選法規則）相

關議題進行講解。 

學習目標 

1. 培養同學具備國際私法律基本知識的能力。 

2. 培養同學閱讀並掌握案例重點的能力。 

3. 增進同學對於國際私法的興趣。 

教科書 

 

1.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三民書局，修訂六版，2018年。 

2. 馬漢寶、賴淳良，國際私法：總論 各論，翰蘆，第四版，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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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要點概述 

教材編選 ■自編教材  □教科書作者提供 

教學方法 □投影片講述  ■板書講述 

評量方法 

■上課點名 20%  □小考 0%  □作  業 0%  □程式實作 0% 

□實習報告 0%  □專案 0%  ■期中考 40%  ■期 末 考 40% 

□期末報告 0%  □其它 0% 

教學資源 □課程網站  ■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實習網站 

教學相關配

合事項 

 

每學期點名兩次，一次缺席者扣總成績十分。如欲請假請務必在當日課程開始前以口頭或

E-mail告知，課程開始後一律不予准假。無法配合上述事項者務慎重考慮是否修習本課程。 

 

課程進度 

第一週：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 

第二週：死亡宣告及監護、輔助宣告 

第三週：法人、法律行為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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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代理  

第五週：閱讀週，停課一次 

第六週：債 

第七週：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 

第八週：特殊侵權行為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債權讓與 

第十一週：債務承擔 

第十二週：物權（一） 

第十三週：物權（二） 

第十四週：閱讀週，停課一次 

第十五週：親屬（一） 

第十六週：親屬（二） 

第十七週：繼承 

第十八週：期末考 

核心能力 

修習課程的同學應能透過課程培養與建立對於國際私法基礎知識的掌握與案例分析的能力。 

 

 


